馬來西亞同學會寒暑假機票作業規則

第一章 ： 總則

第 一 條：宗旨：爭取和保障大馬在籍學生寒暑假購買返鄉學生機票

的合理消費權益。

第 二 條：列明本會，校友會，分會在機票作業中之一切權益和義務。

第 三 條：本會，各校友會和分會辦理有關寒暑假機票作業事宜，應

依照本規則辦理。

第二章 ： 組織

第 四 條：由本會會長於寒暑假前委任機票作業小組（須為本會會

員），全權處理和負責學生機票行政事宜。

第 五 條：機票作業小組設－－

                   (1) 監督

                   (2) 組長

                   (3) 副組長

                   (4) 財政

                   (5) 外務員

　                 (6) 內務員

                   (7) 各校友會和分會機票作業代表

第 六 條：監督一職由會長擔任。

第 七 條：組長由會長委任之。

第 八 條：副組長和財政由組長委任,委任人選須會長同意。

第 九 條：外務員選任依照組長所訂之外務員實施辦法和細則公開處

理。

第 十 條：內務員選任依照組長所訂之內務員實施辦法和細則公開處

理。

第十一條：各校友會和分會機票作業代表由各校友會和分會總幹事自

行委任，同學會機票作業小組提供協助。

第三章 ： 服務規範

第十二條：機票作業為本會，校友會和分會提供給全體大馬旅台在籍

學生之服務。

第十三條：非大馬旅台在籍學生，本會機票作業小組可視情況決定拒

絕或給予服務。

第十四條：機票作業小組可依照第五章規定向購買者收服務費用。

第四章 ： 機票售賣
第十五條：【刪除】

第十六條：【刪除】

第十七條：【刪除】

第五章 ： 手續費

第十八條：機票作業小組得向會員徵收手續費，徵收規定由機票作業小

組訂之，並呈幹事會核準後實施。

第十九條：(1) 大馬旅台在籍學生，但未繳交會費，無論購買單、雙程機票一律收取手續費，徵收規定由機票作業小組訂之，並向幹事會核準。

                 (2) 大馬旅台人士（非學生）和非大馬旅台在籍學生購買機票，手續費收取金額由機票作業小組另行決定，並向幹事會報備。

第二十條：【刪除】

第六章 ： 服務期限

第廿一條：本會機票作業期限，由機票作業小組訂定並公告之，在規定期限依機票小組訂定之作業程序辦理訂位，開票及退票，逾期一概不受理。航空公司之任何規定及承諾，對本條文無任何約束力。

第七章 ： 機票作業收入

第廿二條：凡航空公司所給之獎勵皆歸本會機票小組收入。

       第廿三條：機票手續費－－

                (1) 本會機票小組在同學會辦理開票所收到之手續費，皆歸為本小組收入。

                (2) 【刪除】

第八章 ： 各校友會和分會機票作業經費補助

第廿四條：凡有參與機票作業之各校友會和分會須在本會機票小組作業

結束後一個月內向本會機票作業小組提出機票作業經費補助，逾期不得申請補助。

第廿五條：凡申請機票作業經費補助之各單位，皆須繳交經該單位稽核和總幹事簽章之有效機票作業財政報告及一切開銷收據。

第廿六條：本會機票小組組長視機票作業結束後情況全權決定撥給各申請補助單位的補助的金額，以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為上限。

第九章 ： 機票作業獎勵

第廿七條：基本獎勵：

(1) 【刪除】

                 (2) 校友會或分會機票作業代表每開一張票，該校友會或分會即得新台幣伍拾元以作為獎勵。

第廿八條：機票作業小組組員享有工讀時薪，金額由組長決定，並經幹事會核準。

第廿九條：機票作業總收入扣除行政開支，基本獎勵和其他額外費用後即為盈餘。

第三十條：(1) 盈餘獎勵：機票作業盈餘若未超過二十萬元，即從盈餘撥出不超過百分之九十或四萬元整，視何者為低；若超過二十萬元，則採抽成方式，從盈餘撥出22.5%作為機票作業盈餘獎勵，由監督、組長、副組長、財政、外務員分享，每人所得之盈餘獎勵金額由監督、組長、副組長三人協商決定，並將所決定呈幹事會核準。

                (2) 額外獎勵：從盈餘中，經扣除盈餘獎勵後，撥出一筆款項，

　　　　　　　　　　按屬會之開票數，照比例分配之，以充作屬會經經費之用，這筆款項記為額外獎勵。

                (3) 餘    額：機票作業總收入扣除上列各項支出後，其餘額即即為同學會財政收入。

第卅一條：額外獎勵提撥與否及其金額,由會長在財政建議下，經諮詢稽核後，逕定之。

第十章 ： 懲戒

第卅二條：本會機票作業小組人員，不論擔任任何職務，一旦發現有舞弊行為，則－－

                 （1） 中止一切有關職務並開除其職位。

                 （2） 致函有關校友會和分會說明開除事由。

                 （3） 呈報幹事會議作進一步的處分。

第卅三條：當事人得於幹事會中提出申辯。

第卅四條：凡經最後證實確犯有舞弊行為者，本小組保有一切迫訴權力索回一切款項。

第卅五條：其他非舞弊行為之過失，依照工讀生實施辦法之懲戒條文或外務員懲戒條文辦理。

第卅六條：工讀生及外務員之過失，由組長自行決定經會長同意後即生效。

第十一章 ： 附則

第卅七條：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凡會員皆可提出修訂或補充條文建議給同學會，並在幹事會表決列為條文實施。

第卅八條：本規則經幹事會表決通過後，正式實施。

       本規則於1987年12月20日第十五屆第二次緊急幹事會議通過。

       本規則於1988年 6月 5日第十六屆第一次緊急幹事會議第一次修正。

       本規則於1988年12月11日第十六屆第二次緊急幹事會議第二次修正。         本規則於1991年 6月 9日第十九屆第一次緊急幹事會議第三次修正。

       本規則於1994年 7月24日第廿二屆第一次幹事會議第四次修正。

       本規則於1994年 9月18日第廿二屆第一次緊急幹事會議第五次修正。
